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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

限

公开

主体

责任

单位
公开渠道

公开方式 公开对象 公开层级

主

动

依申

请

全社

会

特定

群体

县

级

镇

级

环境保

护

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

评价审批

（ 省 市

县）

非辐射类

环境影响

报告表审

批

1.受理公示环节：受理

情况公示、报告表全本；

2. 拟审批决定环节：拟

审查环评文件基本情况

公示、报告表全本；

3.决定公告环节：环评

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分类管理名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令第

711 号）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榆林市

生态环

境局横

山分局

榆林市

生态环

境局横

山分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公示栏/电子屏

□政务服务中心

□精准推送

√ √ √

环境保

护

企事业单

位突发环

境事件应

急预案备

案

企事业单

位突发环

境事件应

急预案备

案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令第 711

号）、《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 案备案管理办法（试

行）》（环发〔2015〕4 号）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榆林市

生态环

境局横

山分局

榆林市

生态环

境局横

山分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公示栏/电子屏

□政务服务中心

□精准推送

√ √ √

环境保

护

防治污染

设施拆除

或闲置审

批

噪声、固

体废物防

治污染设

施拆除或

闲置审批

1. 企业或单位关闭、

闲置、拆除工业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

场所的核准结果；

2. 企业或单位拆除、

闲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设施的审批结果；

3.企业或单位拆除闲置

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

的审批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国令第 711 号）、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中办发〔2016〕8 号）、

《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

范化试点工作方案》（国办发

〔2017〕42 号）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

工 作 日

内

榆林市

生态环

境局横

山分局

榆林市

生态环

境局横

山分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公示栏/电子屏

□政务服务中心

□精准推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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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

护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和行政命

令

行政处罚

流程

1.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2. 行政处罚听证通

知书；3.处 罚执行情

况：同意分期（延 期）

缴纳罚款通知书、督促

履行义务催告书、强制

执行 申请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

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放射性污染

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

安 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中 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国令

第 711 号）、《环境行政处罚办

法》

自 该

信 息

形 成

或 者

变 更

之 日

起 20

个工 作

日内

榆林市

生态环

境局横

山分局

榆林市

生态环

境局横

山分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公示栏/电子屏

□政务服务中心

□精准推送
√ √ √

环境保

护

江河、湖

泊新建、

改建或者

扩大排污

口审核

江河、湖

泊新建、

改建或者

扩大排污

口审核

审批结果、批复时间、

批复 文号、批复单位、

项目名称、项目统一代

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办法》 第二十四条 在

江河、湖泊、水库、渠道上新建、

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符合

水功能区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

防洪规划，并按照以下规定经有

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省流域管理机构同意：

（一）依法应当办理河道管

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的，

其入河排污口设置，依照《陕西

省河道管理条例》规定的建设项

目审查权限审查同意；

实 时 公

开

横山区

水利局

横山区

水利局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公示栏/电子屏

□政务服务中心

□精准推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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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需要办理河道管理

范围内建设项目审查手续但需

要办理取水许可手续的，其入河

排污口设置由县级以上水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取水许可管理权

限审查同意；

（三）其他入河排污口设置

由入河排污口所在地的县（市、

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环境保

护

地下水取

水工程现

场核验

地下水取

水工程现

场核验

设施现场核验登记；建

设项目核准文件；取水

许可批准文件；取水工

程地图形及相关竣工

图；竣工报告；节水设

施的建设和试运情况；

废水处理、排放措施落

实情况；退水水质监测

报告。

《陕西省地下水条例》第二十四

条第二款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自收到取水单位或者个人提交

的取水工程核验申请及资料之

日起二十日内，对地下水取水工

程进行现场核验，出具核验意

见。 《陕西省地下水取水工程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地下水管

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建设单位或

者个人提交的地下水取水工程

核验申请及资料之日起20日内，

对地下水取水工程进行现场核

验，出具核验意见。核验合格的，

由申请人按照取水许可相关规

定，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核验

不合格的，不得办理取水许可

证。

实 时 公

开

横山区

水利局

横山区

水资源

工作中

心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府公报

□广播电视

□公开查阅点

□公示栏/电子屏

政务服务中心

□精准推送

√ √ √


